附件一：
“文华”、“育贤”奖学金社会实践资助项目评选要求
（一）组队要求：
1.由学生自行组织社会实践队伍，鼓励跨专业、跨年级组队。
2.实践队队长和团队主要成员（大于团队人数二分之一）为工商管理学院本科生或研究生，否则取消资助资格。
（二）材料要求：
社会实践申报材料必须严格按照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暑期社会实践资助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三）内的格式要求（表格中的字体和项目设计中的正文应为小四号宋体，1.5倍行距；需签字部分由相关人员以黑色钢笔或中性笔签名。均用A4纸单面打印，于左侧装订）。
（三）项目要求：
1.在进行社会实践成果评比及推荐申报工作时，杜绝学术不端、一稿多投行为，对于在“挑战杯”、“博文杯”、“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”等已立项或获奖的作品，在社会实践评比中取消参评资格。
2.成果引用率凡超过15%的（不计封面，目录部分及附件），取消该实践团队评比资格。
3.“文华”奖学金假期社会实践资助项目需围绕“三农”问题开展；“育贤”奖学金假期社会实践资助项目需符合学院或专业特色。
（四）宣传要求：
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。各实践队要积极关注院团委组织部官方微博和人人主页，宣传和分享社会实践活动经验。线上宣传平台：新浪微博，用户名为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组织爱工商”；人人主页，用户名为“组工织商部”。院团委有权转载和宣传优秀社会实践活动成果，用以扩大我院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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